
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人員表揚推薦表 
A 團主任委員 
 
單  位  聯絡電話  

團  次 第   團   □幼女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□蕙質        

 

項  目 
受獎人 

姓  名 
選拔標準 

證明文件 
(均以 A4 影本繳交) 

附件 
頁碼 

A 
團主任委員 

 1.團已辦理本 (109)年度三項登

記，且連續登記至少二年以上

者。 

1.三項登記年度 
□107 □108 □109  

2.擔任 107～108 年團主任委員。 
2.擔任團主任委員年度 
□107 □108 □109  

3.團曾參加本會近107～108年辦

理之各項活動至少 3 次以上。 

3.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   
   
   

 

 

團長簽章  
主任委員

簽    章 

 

 

 

【注意事項】 
1.一張推薦表僅推薦 1 人，連同附件(裝訂成冊)， 
2.請於 109 年 3 月 6 日前寄至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3 段 3 號 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，

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 
3.審核錄取後將行文受獎單位。 



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人員表揚推薦表 
B 優秀服務員(含團長) 
 
單  位  聯絡電話  

團  次 第   團   □幼女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□蕙質        

 

項  目 
受獎人 

姓  名 
選拔標準 

證明文件 
(均以 A4 影本繳交) 

附件 
頁碼 

B 
優秀服務員 

(含團長) 

 1.已辦理本(109)年度三項登記，

且連續登記至少二年以上者。 
1.三項登記年度 
□107 □108 □109  

2.完成各級女童軍服務員基本訓

練。 

2.女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： 
訓練名稱 日期 

  

  

  
 

 

3.曾參加本會107～108年辦理之

活動至少 4 次以上者，其中必

含六一女童軍節慶祝大會或懷

念日活動。 

3.參加活動 
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
   
   
   
   

 

 

4.每團推薦服務員 1 人為限。    

團長簽章  
主任委員

簽    章 

 

 

 

【注意事項】 
1.一張推薦表僅推薦 1 人，連同附件(裝訂成冊)， 
2.請於 109 年 3 月 6 日前寄至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3 段 3 號 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，

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 
3.審核錄取後將行文受獎單位。 



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人員表揚推薦表 
C 奧莉芙之友 
 
單  位  聯絡電話  

團  次 第   團   □幼女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□蕙質        

 

項  目 
受獎人 

姓  名 
選拔標準 

證明文件 
(均以 A4 影本繳交) 

附件 
頁碼 

C 
奧莉芙之友 

 

1.曾參加本會107～108年辦理之

活動至少 4 次以上者。 

1.參加活動 
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   

   

   

   
 

 

2.凡熱心推展童軍運動及童軍團

務者。本獎項僅提供非三項登

記之服務員申請。 

2.推薦團長簽名 
 

 

 

團長簽章  
主任委員

簽    章 

 

 

 

【注意事項】 
1.本獎項僅提供非三項登記之服務員申請。 
2.一張推薦表僅推薦 1 人，連同附件(裝訂成冊)， 
3.請於 109 年 3 月 6 日前寄至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3 段 3 號 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，

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 
4.審核錄取後將行文受獎單位。 

 



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人員表揚推薦表 
D 優秀蘭姐女童軍 

單  位  聯絡電話  

團  次 第   團   □幼女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□蕙質        

項  目 
受獎人 

姓  名 
選拔標準 

證明文件 
(均以 A4 影本繳交) 

附件 
頁碼 

D 
優秀 

蘭姐女童軍 

 1.已辦理本(109)年度三項登記，

且連續登記至少二年以上者。 
1.三項登記年度 
□107 □108 □109  

2.高中(職)以上須完成擁抱台灣

行動護照第三階段課程考驗(附
件二)並曾參加小隊長訓練營。 

2.□完成擁抱台灣行動護照第三階段

課程考驗(女童軍五育研修考驗檢核表) 
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小隊長 
訓練營 

  
 

 

3.參加本會107～108年辦理之各

項活動 4 次以上者，其中必含六

一女童軍節慶祝大會或懷念日

活動。 

3.參加活動 
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   
   
   
   

 

 

4.服務行善，友愛同學，品德優

良，經團長及導師簽名認證。 
團長簽名 導師簽名 

  
 

 

5.需有 16 小時以上服務學習記

錄。 □完成 16 小時以上服務學習記錄  

團長簽章  
主任委員

簽    章 

 

 

新北市女童軍五育考驗檢核表 (第三階段─群育課程考驗) 
校團名稱：     新北市第   團 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姓名：        . 

五育 
研修細目(「▲」記號者為必修，其餘為訓練的參考，團長可依需要增列或酌減。) 

A 認可日期 B 通過簽章) 
團長 

簽章 

完成 

日期 
備註 

群 

 
第

三

階

段 

人際

關係 

▲1.熱心誠實，主動助人，並關心體貼他人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2.會與人互助合作，並與團員和睦相處。A         B         

3.會敦親睦鄰，並熱心社區和學校活動。A         B          

 考 驗 重 視

行 為 之 實

踐，應長期

觀 察 記 錄

之。(時間至

少兩個月) 服務

行善 

▲1.會以行動表現愛護團、班級和學校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2.以小隊或團為單位，到育幼院、養老院、醫院或其他社會機構服務慰問。 

A         B         
3.熱心參加本地的社會服務(Ex.協助政令宣導和鄉土節慶等) A         B         

 

 

領導

才能 

▲1.擔任領導者，負責盡職，並有始有終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2.會主持有效率的集會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3.會設計並帶領活動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4.面對群眾時，會有條理的表達思想和意見。A         B         

5.建立正確的團體、社會和國家利益的觀念。A         B         
6.能協助團長訓練童軍。A         B         

 

 

 



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人員表揚推薦表 
E 優秀女童軍 

單  位  聯絡電話  

團  次 第   團   □幼女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□蕙質        

項  目 受獎人 

姓  名 
選拔標準 

證明文件 
(均以 A4 影本繳交) 

附件 
頁碼 

E 
優秀女童軍 

 1.已辦理本(109)年度三項登記，

且連續登記至少二年以上者。 
1.三項登記年度 
□107 □108 □109  

2.國中以上須完成擁抱台灣行動

護照第三階段課程考驗(附件二)
並曾參加小隊長訓練營。 

2.□完成擁抱台灣行動護照第三階段

課程考驗(女童軍五育研修考驗檢核表) 
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小隊長 
訓練營 

  
 

 

3.參加本會107～108辦理之各項

活動 4 次以上者，其中必含六

一女童軍節慶祝大會或懷念日

活動。 

3.參加活動 
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   
   
   
   

 

 

4.服務行善，友愛同學，品德優

良，經團長及導師簽名認證。 
團長簽名 導師簽名 

  
 

 

5.需有 8 小時以上服務學習記錄。 □完成 8 小時以上服務學習記錄  

團長簽章  
主任委員

簽    章 

 

 

新北市女童軍五育考驗檢核表 (第三階段─群育課程考驗) 
校團名稱：     新北市第   團 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姓名：        . 

五育 
研修細目(「▲」記號者為必修，其餘為訓練的參考，團長可依需要增列或酌減。) 

A 認可日期 B 通過簽章) 
團長 

簽章 

完成 

日期 
備註 

群 

 
第

三

階

段 

人際

關係 

▲1.熱心誠實，主動助人，並關心體貼他人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2.會與人互助合作，並與團員和睦相處。A         B         

3.會敦親睦鄰，並熱心社區和學校活動。A         B          

 考 驗 重 視

行 為 之 實

踐，應長期

觀 察 記 錄

之。(時間至

少兩個月) 

服務

行善 

▲1.會以行動表現愛護團、班級和學校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2.以小隊或團為單位，到育幼院、養老院、醫院或其他社會機構服務慰問。 

A         B         
3.熱心參加本地的社會服務(Ex.協助政令宣導和鄉土節慶等) A         B          

 

領導

才能 

▲1.擔任領導者，負責盡職，並有始有終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2.會主持有效率的集會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3.會設計並帶領活動。A         B         
▲4.面對群眾時，會有條理的表達思想和意見。A         B         

5.建立正確的團體、社會和國家利益的觀念。A         B         
6.能協助團長訓練童軍。A         B          

 

※ 1.各團之各級優秀女童軍，申請人數不得超過該團登記人數之八分之一。 
2.各團另推薦 1 名，申請總會優秀表揚，由本會統一審核列冊。 
3.一張推薦表僅推薦 1 人，連同附件(裝訂成冊)，4.請於 109 年 3 月 6 日前寄至新北市三重區

重陽路 3 段 3 號 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，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 



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人員表揚推薦表 
F 優秀幼女童軍 

 

單  位  聯絡電話  

團  次 第   團   □幼女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□蕙質        

 

項  目 
受獎人 

姓  名 
選拔標準 

證明文件 
(均以 A4 影本繳交) 

附件 
頁碼 

F 
優秀 

幼女童軍 

 1.已辦理本(109)年度三項登記，

且連續登記至少二年以上者。 
1.三項登記年度 
□107 □108 □109  

2.至少完成五育梅花章第一階段

課程。 2.□完成五育梅花章第一階段課程。  

3.參加本會107～108辦理之各項

活動 4 次以上者，其中必含六一

女童軍節慶祝大會或懷念日活

動。 

3.參加活動 
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   
   
   
   

 

 

4.服務行善，友愛同學，品德優

良，經團長及導師簽名認證。 
團長簽名 導師簽名 

  
 

 

5.要有 4 次以上服務記錄。 

5.□4 次以上服務記錄。 
日期 服務名稱(內容) 

  
  
  
  

 

 

團長簽章  
主任委員

簽    章 

 

 

 

 

【注意事項】 
1.各團之各級優秀女童軍，申請人數不得超過該團登記人數之八分之一。 
2.各團另推薦 1 名，申請總會優秀表揚，由本會統一審核列冊。 
3.一張推薦表僅推薦 1 人，連同附件(裝訂成冊)， 
4.請於 109 年 3 月 6 日前寄至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3 段 3 號 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，

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 
5.審核錄取後將行文受獎單位。 

 

 



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人員表揚推薦表 
G 優秀蕙質女童軍 

 

單  位  聯絡電話  

團  次 第   團   □幼女  □女童軍  □蘭姐  □資深  □蕙質        

 

G 
優秀 

蕙質女童軍 

 1.已辦理本(109)年度三項登記，

且連續登記至少二年以上者。 
1.三項登記年度 
□107 □108 □109  

2.參加本會107～108年辦理之各

項活動 4 次以上者，，其中必含

全國蕙質大會、六一女童軍節慶

祝大會或懷念日活動。 

2.參加活動 
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
   
   
   
   

 

 

3.要有 4 次以上服務記錄。 

5.□4 次以上服務記錄。 
日期 服務名稱(內容) 

  
  
  
  

 

 

團長簽章  
主任委員

簽    章 

 

 

 
【注意事項】 
1.各團之各級優秀女童軍，申請人數不得超過該團登記人數之八分之一。 
2.一張推薦表僅推薦 1 人，連同附件(裝訂成冊)， 
3.請於 109 年 3 月 6 日前寄至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3 段 3 號  新北市女童軍會收，

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 
4.審核錄取後將行文受獎單位。 
 


